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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临沂公布 2010 年打假和质量投诉十大案件

肥料食品等行业是“重灾区”

本报 3 月 13 日讯

(记者 邵琳)3 月 12 日

举行的 2011 年临沂市

“3·15”电视晚会，揭晓

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十佳先进单位，鲁南商

报社榜上有名。

今年“ 3·15 ”晚会

紧紧围绕“消费与民生”

这一主题，曝光了 2010

年发生的侵犯消费者权

益的“地沟油”、“物流纠

纷”、“假啤酒”、“假药”

四大典型案例，揭露了

个别不法商家的伎俩。

晚会现场为临沂市

消费者协会评出的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十佳先

进单位和十佳优秀 3·

15 志愿者颁奖，鲁南商

报社入选“十佳先进单

位”。

此外，今年首批确

立的 40 家消协投诉和

解联络单位也正式运

行，以帮助消费者降低

维权成本，提高消费争

议解决效率。

据了解，2010 年，

12315 消费维权热线共

受理消费咨询投诉和申

诉举报 7 . 6 9 万件，为
消费者挽回损失 666 万

元。

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十佳单位揭晓

本报上榜

说好按桌收，结账却按人头算

五桌定亲宴，收了六桌钱
本报 3 月 11 日讯 (记

者 孙贵坤 实习生 李

铭)订餐时，说好按每桌 580

元消费，结账时，却发现酒店

是按人头收费，多收了 600

多元，市民郁小姐拨打本报

维权热线说。

一个月前，郁小姐到市

区某酒店预订她的定亲宴。

郁小姐回忆说，当时酒店里

有 580 元/桌、689 元/桌和

780 元/桌三个标准，“饭店

工作人员推荐了 580 元一桌

的，说每桌最多可坐 12 位，

菜品也厚实，足够了。”

于是郁小姐就按 580 元

/桌的标准预订了 5 桌，分在

5 个单间。3 月 6 日，定亲宴
那天，高朋满座，每桌坐得满

满当当。

“喜宴结束时，哥哥嫂子

结的账，前台打了个单子，上

边写着 58 元/位，位数 61。”

郁女士这才知道酒店是按人

头算的。

“说好按桌消费，却又改

成按人头了，这不是消费欺诈

吗？”郁小姐非常气愤，“如果

每桌坐五六个人，他们还按人

头收费吗？”

郁小姐算了一笔账，按

桌收费，每桌 580 元，5 桌就

是 2 9 0 0 元；如果按人头收

费，每位 58 元，61 位就是
3538 元，这样算，酒店就

可以多收 638 元，相当于

多收了一桌的钱。

记者与该酒店的郭姓

经理取得联系，郭经理称，

郁小姐的定亲宴上，有的

桌子都坐满十四五位，菜
不够吃的，酒店方提出加

菜，但要按人头收费。

兰山消协工作人员

说，如果饭店一方提出按

人头收费，消费者没有答

应，那酒店应该继续按照

之前订餐时的约定，按桌
收费；口头协议也构成合

同关系，约定好按桌收费，

至于饭桌坐多少位客人，

收费标准都应保持不变；

上述酒店的做法属于违约

行为，应该将多收的菜金

退还消费者。

SIONPEC

是啥意思

仿冒中国石化

加油站被查处

本报“天天 3·15”栏目诚征消费维权线索，欢迎读者

拨打本报消费维权热线：13953977136，0539-8966083。

3月12日，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宣传咨询活动暨第七届名优商品博览会

在人民广场开幕，共有 120 余家拥有驰

名商标的企业参与此次博览会。

今年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主

题是“消费与民生”。在博览会现场，主办

单位举行了现场咨询活动，接受消费者

的咨询和投诉，处理消费争议案件。

图为工商人员教市民如何辨别假冒

伪劣产品。 本报记者 孙贵坤

名优商品

博览会开幕

本报 3 月 13 日讯

(记者 孙贵坤 通讯

员 魏 茂 鸿 ) 见 过
S I N O P E C ，没见过
SIONPEC。3 月 12 日，

临沂市工商局罗庄分局

查处了一家仿冒中国石

化品牌的加油站。

该加油站位于罗庄
区高都办事处，钢结构

顶棚东面和南面是“中

国石化 SINOPEC ”的

标识，北面却是“中国石

化 SIONPEC”。5 台加

油机的顶部都标有“中

国石化”的字样，旁边还

悬挂着庆祝中国石化成

立十二周年等条幅。

据调查，该加油站

未与中国石化签订相关

许可协议，却直接使用

“中国石化 SINOPEC”

的标识，构成了虚假宣

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

有关规定。

为了保护中国石化

品牌和维护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执法人员依法

对其下达了责令立即停

止侵权行为通知书。目

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
查处中。

3 月 13 日，临沂市质监

局向社会公布了 2010 年十
大打假和质量投诉案件，涉

及食品、农资、建材等，进一
步提高了全社会的质量意
识，有效维护了消费者和守
法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1 . 河东区某窝点生产

国家明令淘汰地条钢案
2010 年 5 月 28 日，质

监执法人员根据举报，凌晨

出击，端掉河东区一生产国

家明令淘汰地条钢，且擅自
将被查封的地条钢转移销售
的窝点，并对责任人实施了

责令停止生产，处以 80000

元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和原

辅材料的行政处罚。

2 、沂水县某食品厂无
证生产饼干及核桃产品案

2010 年 9 月 12 日，根

据举报，质监执法人员对沂
水县某食品有限公司，无食
品生产许可证生产饼干及核

桃粉一案进行了查处，并依
据《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

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没

收违法生产的钙奶饼干 60

箱、婴幼儿营养钙奶饼干
800 箱、核桃粉 100 箱、罚款

92600 元的行政处罚。

3 、罗庄区某铝业公司

生产不合格建筑型材案
2010 年 5 月 12 日，根

据举报，质监执法人员对罗

庄区某铝业公司生产不合格

建筑型材一案进行了检查，

经抽样检验，发现该公司生

产的电泳涂漆铝合金建筑型

材复合膜局部厚度指标不合

格，涉案货值 32400 元。依据

《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依
法作出责令停止生产、罚款
32400 元、没收违法所得 400

元的行政处罚。

4 、临沭县某肥业有限
公司生产不合格肥料案

2010 年 1 月 25 日，根

据举报，质监执法人员对临

沭某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复

合肥进行检查，经抽样检验，

有效磷、钾含量、总养分三项

指标均不合格，涉案货值计
45000 元，违反了《产品质量

法》第三十二条“生产者生产
产品，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

充合格产品”的规定。依据

《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对

该公司做出了罚款 5 0 0 0 0

元，没收违法所得 3000 元的

行政处罚。

5 、河东区某化肥有限
公司生产假冒化肥案

2010 年 3 月 16 日，根

据举报，质监执法人员对河

东区某化肥有限公司假冒他

人厂名、厂址生产复混肥料一
案进行了查处，并依据《产品

质量法》第五十三条做出了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产品、罚款
30000 元的行政处罚。

6 、兰山某安装公司安
装压力管道未经检验案

2010 年 7 月 13 日，根

据举报，质监执法人员对兰

山某安装公司安装的压力管

道进行了检查，发现该公司

施工前未进行告知申请、未

申请监督检验，依据《山东省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

三十五条、三十六条的规定，

依法对该公司处罚款 50000

元，没收违法所得 15000 元，

并组织检验人员对其非法安

装的压力管道进行了安全检

验，消除了安全隐患。

7 、高新区某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假冒豆沙馅案

2010 年 5 月 20 日，高新

区某食品有限公司未取得

食品生产许可证，并且冒用

河北某公司厂名厂址、冒用

QS 质量标志生产假冒豆

沙馅，违反了《产品质量法》

第三十条“生产者不得伪造

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

址”和第三十一条“生产者

不得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

志等质量标志”的规定，被

质监执法人员依法查处，依

据《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三

条，作出了责令改正、罚款
91960 元、没收违法生产工

具和产品的行政处罚。

8 、兰山某日化公司

生产冒用质量标志蚊香案
2010 年 6 月 1 日，根

据举报，质监执法人员查
处了兰山区某日化公司冒

用 ISO9000 质量认证标

志生产蚊香案，货值 8 万

余元，并依据《产品质量

法》第五十三条，作出了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的

蚊香 1000 箱、罚款 50000

元、没收违法所得 150 元

的行政处罚。

9 . 青岛即墨消费者

投诉临沭某化肥企业生产

的化肥质量不合格案
2010 年 5 月 14 日，

青岛即墨消费者刘先生投

诉，其于 2010 年 4 月 8 日

在临沭某化肥企业购买的

20 吨化肥存在质量问题。

经查证化肥不合格后，质

监执法人员立即联系企业

负责人，经多次调解，最终

使双方达成协议：被投诉

企业退回货款 39000 元，

赔偿刘先生损失 2 万元，

承担运费 1400 元，共计人

民币 60400 元，有效维护

了消费者权益。

10 . 天津市消费者投

诉兰山区某公司生产模板
质量不合格案

2010 年 5 月 18 日，

天津市消费者彦先生投

诉，其购买的兰山区某公

司生产的模板质量不合

格，出现起鼓、掉皮等情
况。质监执法人员立即联

系该公司进行调解，最终

达成协议，彦先生退回板

材 1220 张，兰山区某公司

退回货款 103000 元，有效

维护了消费者权益。

通讯员 刘英 记者

孙贵坤


